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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5 年 7 月 31 日     資料更新日期：105 年 8 月 22 日 

資料彙整人員：警務正于長豪  

電話：(02)2383-1728                      E-mail：chy384@police.taipei 

重要施政成果 

 一、各類刑案工作執行績效 

（一）偵查暴力犯罪（含故意殺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強制性

交、重大恐嚇取財、重傷害等 7類刑案）： 

積極偵辦列管重大刑案，針對搶奪案件，依搶案發生時段、地

段、犯罪模式，劃設防搶區塊，加強機動性勤務及攔檢盤查工

作，並實施金融機構檢測及防搶演練。同時利用相關跡證採證及

其它贓證物之查贓作為，務求迅速破案，提升破獲率。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發生件數 115 150 -35 

破獲件數 131 155 -24 

破 獲 率 113.91% 103.33% +10.58% 

（二）防制竊盜犯罪（含重大、汽車、機車、普通竊盜） 

持續執行「警察全力抓竊盜專案」，根據轄內竊盜案件犯罪手

法、發生時間、地點（區），妥為分析、研判，詳加策劃，研採

規劃有效預防措施與檢肅作為，主動偵破竊盜案件，並賡續推動

「治安風水師」方案，協助民眾檢測住家安全狀況，保障民眾財

產安全。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發生件數 3,422 3,791 -369 

破獲件數 3,106 3,572 -466 

破 獲 率 90.77% 94.22% -3.46% 

（三）檢肅非法組織幫派 

1、檢肅治帄專案 37名（較前期減少 11 人）、查獲違反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 144名（較前期減少 24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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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減數 

治 帄 專 案 37 48 -11 

違反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 
144 393 -249 

2、檢肅作為 

（1） 賡續執行「治帄專案」及「不良幫派組合調查工作」，對黑

道幫派分子賴以維生之行業（酒店、地下錢莊、賭場等）

加強監控、查察、蒐報，規劃同步掃蕩以斷金脈。另本局

針對黑道幫派可能不法介入都市更新案，業已要求所屬各

單位將是類案件列為掃黑工作重點，並與都市更新處成立

聯繫窗口，若發生類似情形將迅速依程序通報；此外，已

責由各分局針對轄內建築、都市更新案等定期並深入全面

性查訪，以確實防制黑道幫派不法介入之情事發生。 

（2） 有鑑街道持槍、刀聚眾鬥毆、暴力恫嚇店家、公然挑戰公

權力等擾亂秩序、治安行為有升高趨勢，嚴重影響治安觀

感，為加強維護本市治安，規劃實施「靖城掃黑」專案，

深入追查幕後黑道幫派涉入事證，鎖定犯罪組織之首惡為

治帄目標，迅速以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檢肅到案。 

（四）檢肅非法槍彈 

1、檢肅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制式長槍(枝) 8 11 -3 

制式短槍(枝) 9 17 -8 

土造槍枝(枝) 64 88 -24 

其他槍枝(枝) 1 2 -1 

合 計 ( 枝 ) 82 11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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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子彈(顆) 831 1,751 -920 

2、檢肅作為 

為掃蕩槍械改造工廠，阻絕非法槍彈來源，降低持槍刑案發生，

防範黑幫擁槍自重，104 年初訂定「掃蕩非法槍枝專案計畫」（護

城掃槍計畫），秉持「以案查案、以人追槍、以槍追人、向上溯

源、向下發展」原則，執行臨檢、查緝及搜索工作，徹查槍枝走

私路線、銷售管道及買賣聯絡方式，以斷絕其源頭。 

（五）檢肅毒品 

1、檢肅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查 獲 件 數 3,467 3,461 +6 

嫌 犯 人 數 3,614 3,659 -45 

重量(公斤) 167.21  341.32 -174.11 

2、檢肅作為 

（1） 將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行為，列查緝重點，以阻斷毒品

供應源頭並定期查訪應受尿液採驗人，以遏阻應受尿液採

驗人繼續施用毒品，賡續執行「警察機關加強掃蕩毒品工

作計畫」，以新興毒品之搖頭舞廳、視聽歌唱業（KTV）、露

天音樂會、汽車旅館等易滋生毒品案件之場所，列為重點

查察目標。 

（2） 配合警政署規劃全國同步掃蕩毒品時段或由本局自行規

劃，每 1 至 2 個月定期規劃「封城掃毒」專案，以「全面

封鎖聯外道路、市內定點機動掃蕩」策略，全面打擊毒品

犯罪。 

（六）查捕各類逃犯 

1、查緝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4 

重要施政成果 

殺 人 19 8 +11 

搶 奪 6 7 -1 

強 盜 8 13 -5 

擄 人 勒 贖 - 1 -1 

恐 嚇 19 20 -1 

傷 害 159 152 +7 

竊 盜 376 324 +52 

贓 物 9 6 +3 

渉 槍 案 件 19 17 +2 

組 織 犯 罪 4 2 +2 

妨 害 風 化 23 13 +10 

妨害性自主 21 16 +5 

毒 品 756 593 +163 

其 他 1,394 1,129 +265 

總 計 2,813 2,301 +512 

2、查緝作為 

（1）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辦理。 

（2） 各分局、派出所，接獲上級通報查緝要案人犯時，其主官

（管）應審酌與本轄有關人、地、事、物等資料，確實運用組

合警力執行查捕，嚴禁個別執行查捕，以防逃脫及反擊。 

（3） 各級警察人員執行各種勤務、辦理有關業務、處理違規或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偵辦刑事案件及處理電腦國人出入境轄

區日報表時，均應隨時注意發掘逃犯身分，如發現可疑，應即

進行追查，並以電腦查詢有無通緝或查尋紀錄，如係逃犯者，

則按照查捕查尋規定辦理。 

（4） 警勤區佐警及刑事責任區偵查員（佐），應就本轄內逃犯可能活

動或藏匿之處所，多方布線，蒐集情報，並嚴密勤區查察，如

有情況，隨時報請組合警力支援，執行查捕。 

（七）掃蕩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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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緝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查 獲 件 數 861 844 +17 

查 獲 人 數 1,909 2,302 -393 

2、查緝作為 

（1） 定期取締：104 年 1 月訂頒本局「掃蕩賭博評核計畫」，每半年

檢討取締成果並辦理獎懲。 

（2） 不定期取締：結合內政部警政署「查緝賭博行動專案」併同辦

理本局五掃政策之「安城掃賭」專案，針對職業賭場、六合

彩、運動簽賭等加強布線查緝。 

（3） 要求勤區員警自清自律、潔身自愛，勿與不法業者接觸甚或掛

勾等情事；另要求員警對勤區內可疑擺放電玩場所加強清查工

作，必要時實施臨檢取締不法。 

（4） 持續調查轄內曾經或可疑為職業性賭博場所，並建立涉營賭場

及賭徒名冊(含從業人員)，加強列管查察，以澈底清除犯罪根

源。 

（八）防制詐欺犯罪 

1、防制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發生件數 2,494 2,263 +231 

破獲件數 2,499 1,978 +521 

破 獲 率 100.20% 87.41% +12.79% 

損失金額 
4億 2,805萬

7,510元 

4億 2,079萬

3,411元 
+726萬 4,099元 

2、防制作為 

(1)請各分局積極利用轄內人潮聚集之地點或集會活動場合宣

導。另在老年人常聚集場所，如公園、活動中心、醫院等

加強實施假冒檢警案件之宣導。 

(2)製作 30、60 及 90 字文字宣導文案，洽請觀傳局、民政

局、衛生局、教育局、本局轄內機關、商家等利用所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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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電子看板、跑馬燈及廣播插播稿等）密集撥放宣導。 

 (3)賡續由分局正（副）主官、偵查隊正（副）隊長、派出

所所（副）長等以上幹部，至轄內金融機構、超商，依本

局研訂之「受騙情境徵候研判分析表」內容對行（店）員

宣導，強調以關鍵字提問，遇可疑情形立即通報警方到場

查證。  

(4)針對協助成功攔阻詐騙有功之行員、超商店員，於每月提

報市府治安會報由市長親自表揚並贈送專屬紀念品及禮

券，另函請該有功行員所屬金融機構，建請予以行政獎勵

及列為年終考核依據，以提升行員通報警方查證護鈔意願

及樹立學習標竿。 

(5)透過臺北市政府 Line 官方帳號宣導，提供本市近期發生

詐騙手法、案例及防範之道，提高本市居民防範詐騙之警

覺性。另由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建立臉書粉絲專頁「反詐騙

小金剛」，定期更新詐騙手法與案例，並請各分局利用臉

書分享功能廣為宣導最新反詐騙訊息。 

(6)民眾遭詐騙案件，成立專責小組全力偵辦。受理重大或特

殊（金額 30 萬元以上）之詐騙案報案，要求轄區分局長

（副分局長）親自拜訪被害人提領款項之金融機構主管，

了解該案被害人提領過程，主動關懷、慰問被害人，加強

灌輸反詐騙常識，避免再度被騙。 

(7)對於民眾報案，立即派員了解案情，教導被害人與歹徒應

對，同時展開埋伏、查緝部署，及時查捕詐騙分子，並向

上溯源、向下發展之積極作為，澈底瓦解詐騙集團。 

(8)按月彙整民眾遭詐騙提領款項金融機構，並函文該管總行

及分行且副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提醒行

員落實關懷客戶提問作為。 

(9)由各單位遴選電信網路詐欺犯罪偵查人員，成立專責小

組，強調專才專用，以強化偵辦效能。另定期舉辦「加強

查緝電信網路詐欺犯罪」教育訓練，有效提升專責小組專

業知能及偵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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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針對發生之重大詐欺案件成立跨分局專案小組，彙整資

金流、資通流及車手流等情資，統籌運用警力，不定期

實施打擊詐欺大行動專案，瓦解國內詐騙集團。 

(11)設立「檢舉詐欺車手專線」電話「02-23817263」，對於

提供線索而協助警方破案者提供獎勵金，並將相關訊息

利用網站、臉書、電子看板及跑馬燈等管道加強宣導，

強化民眾檢舉詐騙意識。 

(12)與交通局、臺北捷運公司合作，利用公車候車亭、高運

量捷運車廂刊登反詐騙宣導廣告共計 260 面，強化民眾

反詐騙意識。 

（九）查緝電腦網路犯罪 

1、查緝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合 計 2,151 1,527 +624 

網路詐欺背信 712 470 +242 

妨 害 風 化 44 63 -19 

著 作 權 法 403 238 +165 

妨害電腦使用 111 76 +35 

其 他 881 680 +201 

2、查緝作為 

持續推動「強化偵防網路犯罪」專案工作，將集團性詐欺、網路

詐欺及妨害電腦使用（駭客入侵）等案類列為查緝重點，持續辦

理各項網路犯罪案件、科技犯罪偵查設備等教育訓練，聘請專家

學者、資訊科技業者與偵辦刑案專精人員擔任講座，結合資訊科

技網路專業知能，以強化同仁辦案技巧，提升員警偵查效能。 

二、執行「正俗專案」工作 

（一）提報初、複審成效 

本局執行「正俗專案」停止及恢復供水供電工作方案，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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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1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執行斷水斷電 13家。截至 105

年 7月 31日，仍在 2年列管期間內之列管察看場所計 137家，其

中已消滅違規場所 73家，仍在營業場所 64家。 

（二）本期取締賭博性電玩及妨害風化(俗)行為 

1、查緝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妨 害 風 化

(俗)含相對

人 數 

273件 

985人 

373件 

1,083人 

 -100件 

-98人 

賭博性電玩 

10件 

25人 

94檯 

12件 

35人 

88檯 

-2 

-10人 

+6檯 

2、查緝作為 

（1）持續執行取締涉嫌媒介妨害風化(俗)行為及賭博電子遊戲場所，

維護市民居住品質。 

（2）訂定「強化正俗專案掃黃、掃賭（賭博電玩）工作計畫」，擴大

取締成效，淨化社會環境。 

三、推動社區治安工作 

（一）輔導成立守望相助組織 

項 目 本 期 隊 數 本 期 人 數 

合 計 4,749隊 3萬 0,725人 

里 守 望 相 助 隊   311隊 1萬 5,018人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隊    42隊     1,670 人 

公寓大廈守望相助隊 4,396隊 1萬 4,037人 

（二）輔導裝設安全系統 

項 目 本 期 去 年 同 期 增 減 數 

家 戶 聯 防    6,816戶     6,816戶 - 

警 民 連 線    3,946戶     3,946 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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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監視系統 3萬 2,338處 3萬 1,888處 +450處 

四、犯罪預防宣導成效 

本期舉辦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2,186場次，另辦理各項文宣如下： 

項 目 數 量 

發 布 犯 罪 手 法 新 聞 宣 導 657件 

辦 理 專 題 演 講 678場 

召 開 犯 罪 預 防 宣 導 座 談 會 565場 

廣 播 、 電 視 節 目 專 訪 宣 導 1,296場 

印 製 犯 罪 預 防 文 宣 品 56萬 6,180張 

電視宣導短片、電視跑馬燈 2,363處 

廣 播 短 語 4,186次 

L E D 字 幕 5,627處 

五、保護婦帅安全工作 

（一）婦帅安全保護執行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減數 

受理家庭暴力案件 4,731 3,552 +1,179 

受理性侵害案件 183 204 -21 

執 行 兒 童 人 身 

保 護 案 件 
771 540 +231 

（二）婦帅安全保護工作重點事項 

1、賡續執行臺北市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以被害人需求為導

向，由本局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提供完整全程的服務品質，並結

合市政府各網絡單位齊心合作執行性侵害案件整合性服務方案。 

2、建構婦帅保護網，循學校(上、下學期排定課程)、社區(開辦

寒、暑假婦帅人身安全研習營)、社會(文宣、媒體、社區治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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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多元管道辦理婦帅人身安全宣導，告知機關學校及民眾，婦

帅人身安全宣導申請相關資訊。 

3、協助家庭暴力被害人聲請保護令，除提供諮詢服務或轉介其他社

會福利機構外，並責由警勤區員警適時訪視。 

4、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 條之 1「司法警察查訪毒

品犯嫌監護或照顧兒童」工作一案，知悉兒童有第 53 條第 1 項

各款情形及第 54 條情事者，依「高風險家庭」或「兒少保護個

案」通報社政單位處理。 

六、少年保護措施 

（一）少年保護措施執行成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中 輟 生 發 生 數 148人次 179人次 -31人次 

中 輟 生 尋 獲 數 143人次 162人次 -19人次 

執行加強保護少年措施 946次 1,180次 -234次 

臨 檢 公 共 場 所 7,119家 9,137家 -2,018家 

深 夜 勸 導 登 記 少 年 716人 512人 +204人 

移送社會局或衛生局裁

處 業 者 
7件 21件 -14件 

移送簡易法庭或產業發

展 局 裁 處 業 者 
3件 80件 -77件 

（二）少年保護措施執行重點事項 

1、加強執行保護少年措施、校園安全維護、青春專案、防制幫派入

侵校園等工作，錄製保護少年宣導微電影、辦理少年團隊休閒活

動，營造優質少年成長環境。 

2、強化校園通報機制，對校園內不良行為學生主動積極介入處理並

予以勸導。如遇學校反映或報案，依警政署訂頒「警察機關處理

『少年（學生）事件或虞犯通報流程』」規定，立即派員處理，

並循業務系統向上通報，以機先預防少年事件發生。 

七、嚴正交通執法與促進交通順暢 

（一）交通執法執行成效（舉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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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酒 後 駕 車 6,906 6,578 328 

酒 駕 移 送 法 辦 4,276 4,395 - 119 

違 規 超 速 287,407 306,572 -19,165 

行 人 違 規 4,310 4,464 -154 

車輛未禮讓行人 2,796 4,190 -1,394 

改善機車行車秩序 315,661 320,493 -4,832 

大客車（含公車） 25,671 31,843 -6,172 

（二）強化交通疏導作為 

因應本市全般暨最新交通狀況，每半年定期檢討ㄧ般日上下午尖

峰、日間離峰、夜間二次尖峰及週休二日暨例假日期間之交通疏

導勤務崗位，並針對各項大型活動、連續假期、捷運施工沿線及

易壅塞路段，加強規劃部署交通疏導及路況查報勤務。 

項 目 
本期(105年 7月) 

崗位 人數 

ㄧ 般 日 上 午 尖 峰 疏 導 崗 位 300 369 

ㄧ 般 日 下 午 尖 峰 疏 導 崗 位 321 408 

ㄧ 般 日 日 間 離 峰 疏 導 崗 位 24 35 

夜 間 二 次 尖 峰 疏 導 崗 位 42 51 

週 休 假 期 疏 導 崗 位 167 196 

八、保障合法集會遊行 

（一）集會遊行處理原則 

本局處理集會遊行活動，均秉持「保障合法」、「取締非法」、「防制

暴力」之原則，依法保障人民集會遊行之權益，並防處違法、脫序

與非法抗爭、滋擾、破壞等活動，以維護公共秩序與安全。 

（二）本期集會遊行及使用警力統計 

項 目 
本 期 
（105 年 1-7 月） 

去 年 同 期 
（104 年 1-7 月） 

增 減 數 

舉辦集會遊行 1,345 1036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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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准集會遊行 1,112 624 +488 

動 用 警 力 3萬 4,682人次 4萬 2,687人次 -8,005 
 

 


